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产业化项目改扩建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第一次公示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北京国环中宇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承担“甘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产业化项目改扩建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生态

环境部 2018年 7月 16日发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4

号）的有关规定，现将拟建项目环评的有关情况进行第一次公示。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产业化项目改扩建工程

项目概况：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以及公司技术进步，甘李药业拟在现有厂区

进行改扩建，优化产品结构和扩大产能，主要改扩建内容为：①利用甘李药业通

漷生物医药产业园 A3厂房现有胰岛素原药生产装置，通过增加部分设备、优化

控制系统增加生产批次和批次产量提高胰岛素原药产量至 3500kg/a；②利用现有

A2厂房建设酶生产装置、胰岛素制剂生产装置和预填充一次性注射笔生产装置；

③建设配套公用、辅助、贮运和环保设施；④建设研发实验室，进行新型药物研

发。改扩建后，全厂生产规模为年产胰岛素原料药 3500kg，年产胰岛素注射液

3.24亿支（3ml/支），年产酶 14060瓶（800ml/瓶）。

二、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漷县镇南凤西一路 8号

联系人：丁工

电话（传真）：010-56965000

Email：ehs@ganlee.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评价单位：北京国环中宇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中苑二区 41号楼 C-1011

联系人： 李工

电话：010-51241595

Email：bjguohuan@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附件下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docx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为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对建设项目有关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特此进行

公示。征求公众意见主要事项如下：

1、对于项目的了解程度；

2、对于项目建设的态度，如果反对，请说明反对理由；

3、对项目建设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的认识；

4、对项目环境保护措施的意见、建议和具体要求；

5、其他一些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建议和要求。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发送信函、传真、电话联系等方式，发表对项目建设的意见或建

议。公众对项目的意见或建议，可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建设单位提出。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4日


